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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8 
教 
正 
23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行政院衛生署業已檢討修正醫師法第 4 條之 1 相關規定，要

求凡持任何外國國家醫學系之學歷，回國報名參加醫師考

試，均必須先通過國內學歷甄試，並且在衛生署所認可之國

內醫療機構實習期滿成績及格，始得應考，以保障國人之健

康。該修正草案已依法制作業程序於 98 年 6月 6 日送立院法

院審議。 

二、行政院將會同外館建立相關機制，加強與外館之聯繫，蒐集

國外高等教育學制之相關資料，定期提供該部國外高等教育

之改革、發展趨勢及其他相關資訊外，遇有突發重大高教訊

息時，亦須隨時回傳。相關資料皆由國立教育資料館彙整後，

提供相關單位參酌，所蒐集之資訊涉及其他部會主管業務

者，如醫學領域部分與考選部業務相關者，亦將適時提供。 

三、有關國外大學醫學系及牙醫學系至國內招生一節，將就該等

學校招生廣告內容檢視，如遇其廣告內容不實之處，將適時

對外說明。教育部前即已針對西班牙一所大學牙醫學系於報

章登載之廣告，發布新聞稿說明持國外學歷應醫師及牙醫師

考試之相關規定，呼籲國人如欲出國留學，應先行確認相關

法令規定，勿單方面聽信留學代辦業者之宣傳，避免發生應

考資格不符之窘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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